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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6634]一、技术要求
（一）服务内容
采购内容：高桥街道垃圾清运。建筑垃圾清运工作内容包含但不限于垃圾装卸、运输等。
[bookmark: _GoBack]项目位置：沣西新城高桥街道垃圾清运项目涉及5个点位，项目位置沣西新城内。
垃圾数量：垃圾总方量约 31841立方米。
（二）服务要求
1.建筑垃圾清运工作严格按照西咸新区的有关要求执行，清运至采购人指定消纳地点。禁止在道路、桥梁、公共场地、公共绿地、农田、河流、湖泊、供排水设施、水利设施以及其他非指定场地倾倒清运垃圾。垃圾清运后应及时对清运地点进行收尾清理，平整地面。
2.在安全文明施工问题上，必须严格按照标准规范严格执行，在此期间所发生的一切安全事故，均由供应商自行承担。
3.项目实施过程中不得与其他人员发生纠纷，在服务期间与其他人员产生的纠纷，均由中标人承担全部责任。
4.供应商在清运垃圾前需按照城管执法等政府主管部门的要求安装车辆冲洗设备及垃圾覆盖绿网、防尘措施等。
5.供应商应当对建筑垃圾进行分类，不得将建筑垃圾与生活垃圾、危险废物混合处置。清运前应设置符合相关技术规范的围蔽设施，出口道路硬化处理，设置车辆冲洗设备并有效使用，设置洗车槽和沉淀池并有效使用，采取措施避免扬尘。
6.供应商应当建立健全建筑垃圾运输车辆安全管理、驾驶人培训、车辆清运规范服务制度，加强车辆维修养护，保证运输安全规范。
7.运输垃圾造成道路及环境污染的，责任人应当立即清除污染。未及时清除的，由所在地城管执法、环境卫生等行政管理部门组织清除，清除费用由责任人承担。
[bookmark: _Toc27175]二、商务要求
（一）完工期：自合同生效之日起20日历日内。
（二）实施地点：沣西新城，采购人指定地点。
（三）装运单价最高限价：
	序号
	所属镇街
	测算方量
（立方米）
	运输距离(公里)
	装运单价最高限价
（元/立方米）

	1
	钓台街道
	6531.00 
	12.80 
	34.00 

	2
	高桥街道
	19274.00 
	9.20 
	28.48 

	3
	高桥街道
	269.00 
	16.30 
	39.00 

	4
	高桥街道
	5464.00 
	13.60 
	35.13 

	5
	钓台街道
	303.00 
	19.50 
	43.55


（四）工程数量：建筑垃圾数量以具有合法资质的第三方测量机构出具的测量报告并经采购人确认为准。
（五）付款条件：
1.付款方式：本项目据实结算。结算价=最终的装运单价*装运方量
2.付款进度：成交供应商完成建筑垃圾清运的全部工作，且经采购人验收合格后，一次性结算，最终的结算金额不得超过采购预算。

